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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随着气温升高，田边地头
和山脚下的一些野菜，悄悄冒出了头。到
户外采摘几种野菜，可以改善一下饮食
结构，还可以刮一刮肚子里的油水。

“天气真好，出来晒晒太阳，顺便采点野
菜，一举两得。”一市民如是说。

近日，记者在火烽山看到，一些市民趁
着春日暖阳，一边采摘着山上的野菜，一边
悠闲地沐浴春光。“城区附近野菜种类很
多，现在正是生长的季节，有荠菜、野苋菜、
蕨菜……”正在韩家坝挖折儿根的李黎阳
说起野菜头头是道。她说虽然现在人们的
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吃
些野菜来均衡膳食营养，野菜不但味道清
香、营养丰富，有的还有防病祛火的功效。

家住南外的陈玉阳告诉记者，退休
了平时没事就会到山上走一走，因为以
前是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对于野菜并不
陌生。“我摘的这种野菜叫清明菜，闻起
来有股清香，是做清明团子的天然原
料。”现在市场上卖的清明团子都不够地
道，所以周女士就打算摘点自己做，给家
里的老人和孩子尝尝鲜。

在火烽山，记者看到一个五六岁的
小女孩跟着妈妈一起挖野菜。这位年轻
的妈妈告诉记者，现在正是踏青的好时
候，孩子整天生活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
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趁着好天气带孩
子来山上呼吸新鲜空气，顺便带孩子挖一
些野菜，让孩子对野生植物更加了解。

不过，也有市民担心，路边的野菜到
底能不能吃？一些野菜确实有较高营养
价值，但采摘食用野生蔬菜时，要注意安
全。营养师白艳告诉记者，这些野菜含丰
富的维生素C，还有降低血脂、强身健体
等食疗作用，而且口感很好，深受市民喜
爱。她同时提醒市民，不是所有野菜都能
食用，无识别经验者，千万不要自采自
食。在城市人口密集地区、工厂和居民区
附近生长的野菜，以及受污染的河流附
近的野菜，不要采摘食用；生长在马路边
的野菜，因受汽车尾气污染含有较多重
金属，不宜食用。如果市民食用野菜后出
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
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及时到医院就诊。

野菜冒头 市民采摘尝鲜
专家提醒：路边的野菜不要乱采，谨防食物中毒

问：为破除“以药养医”，我市按照中
央和省上要求全面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目前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自2013年10月1日以来，我市
按照中央和省上的要求，启动实施了县
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改革，全市16
家县级公立医院全面执行取消15%的
药品加成政策，截止到2015年底，累计
减少药品加成收入1.7亿元。取消药品
加成减少的收入20%由财政补助，10%
由医院自行消化，70%由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弥补。目前，全市所有县级公立医院
都已实施药品、耗材网上采购，县级及以
下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是零加成的，均
按采购价销售。同时，各地还积极探索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市政府成立了公立医
院管理委员会，履行政府办医职能，强化
对公立医院的管理。2016年，我市还将
启动市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将至少选择1家市级公立医院开展改革
试点，重点是取消药品加成，破除“以药养
医”机制，逐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问：“单独两孩”政策在我市落地一
年多，实施情况如何？如何解读“全面两
孩”政策？

答：自2014年3月20日“单独两
孩”政策实施以来，我们卫生计生部门作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据2014年的调
查摸底，全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育
龄家庭有4.1万余个。截止到2015年底，
全市累计审批办理“单独两孩”《生育证》
7292例。

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2016
年1月1日起施行：全国统一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法定条件的夫妻可要求安排再生育
子女，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规定。同时对奖励保障等计划生育配套
制度进行了调整完善。包括删除对晚婚
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
定。也就是说，从今年1月1日起，晚婚
晚育夫妻不再有晚婚假、晚育假，但符合
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
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删除夫妻应当
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等条款，规
定夫妻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等，有利
于更好地保护育龄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
权利。

《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于
2016年1月22日正式实施，提倡一对夫
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有
子女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
但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夫妻一方为
五级以上伤残情形的已有两个子女的夫
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条
例》规定的特殊情形、要求再生育的，由
本人申请、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工作机
构受理上报、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审批并
将审批结果通知申请人。取消了村（居）
民委员会核实环节，确需核实信息的，由
乡镇（街道）按照内部工作流程主动联系
有关乡镇（街道）或村（居）民委员会核
实，不要求申请人提交证明材料。批准生
育的，将及时将审批结果通知申请人并

发给《生育证》，而未批准的，则书面通知
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特殊情形再生育审
批办理时限为自乡级受理之日起20个
工作日以内，公民也可通过登录四川省
计划生育便民服务网站预约申请、网上
审批，通过后可在全省任何乡镇（街道）
打印领取《生育证》。申请人户籍、婚姻多
次变动或婚育情形难以核查的，由申请
人书面承诺后办理，当事人因故不能到
现场办理的，可以委托办理，基层办证机
构可探索代理办理。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符合政策规
定生育1孩2孩由家庭自主决定不再审
批，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登记内容包
括夫妻双方基本信息、婚姻信息、居住信
息、现子女信息、孕情信息等。公民可自
行登录四川省计划生育便民服务网站登
记，或携带男女双方身份证明和结婚证
（外地户籍在现居住地登记的同时出示
居住证），到男女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现
居住地乡镇（街道）卫生计生工作机构现
场填写生育登记表格完成登记。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主动为办理生育登
记的公民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需公民
自费的项目，遵循自愿原则）。

另外对违法生育对象，仍将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
费征收标准为：夫妻超过法律法规规定
数量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对双方
当事人分别按计征基数的3倍征收社会
抚养费；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生育的，按
照双方当事人各自子女数分别累计计
算，生育第三个及以上的，每生育一个子
女，按计征基数的3倍征收社会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的计征基数，分别以当事人
生育行为发生时上一年度当地县级统计
部门公布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按照法不溯及既往
原则，2015年12月31日前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的生育行为，对已经依法处理的不
再改变，被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不予退回；
尚未处理或处理还不到位的，依法处理。

问：我市在改革计划生育服务证办
理、方便群众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答：一是简化办理流程。《生育服务
证》实行声明领取，不得实行审批或变相
审批；对申请《生育证》对象情况清楚的,
乡(镇)、街道计生机构不再作调查笔录，
取消公示程序。《生育证》不规定有效年
度,批准对象生育后自动失效。各类再生
育审批从受理之日起，婚育信息仅需在
本省内核查的，10个工作日内办结；婚
育信息需要跨省核查的，20个工作日内
办结。二是创新办证方式。推行承诺办
证，对因多种原因或特殊情况，无法提供
法定或齐全的证明材料，受理、办理机关
经多方核查也无法确认其婚育情况的，
由夫妻双方对其婚育情况真实性作出承
诺后办理；推行委托办理，申请人确有特
殊原因或实际困难无法亲自领取、申办
计划生育证件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
理；探索代理服务，申请人按要求备齐相
关材料后，由村（居）工作人员代为领取、
申办计划生育相关证件，送证上门。三是
严明办证纪律。严禁设置法律法规规定
外的其它计划生育证件，严禁以任何理
由要求申请人提供规定外的证明材料，
严禁收取工本费、服务费或者“搭车”收
费。落实一次性告知和限时办结制度。申
请人提供的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
内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书面告
知申请人须补正的全部材料并详细说明
材料必须具备的内容和要求。对在证件
办理工作中履职不当、超时办理、不配合
异地协查等行为，由市卫生计生委定期
通报，对典型案例进行个案通报，并扣减
所在县市（区）绩效考核分值。

问：卫生计生部门在改善医疗服务，
方便群众看病就医，提升服务能力方面
有哪些举措？

答：2015年3月，国家卫计委提出
“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为确保开
展好该项活动，我委积极采取措施，通过

这一年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发
挥信息优势，推进预约诊疗服务。目前，
我市大部分医疗机构通过新媒体、微平
台、LED屏等途径告知医院就诊时段发
布信息，引导患者错峰就诊；患者可以通
过电话、网络、自助终端等方式进行自助
挂号预约，有效缓解了挂号候诊时间长
的问题。二是通过推广临床路径，有效控
制患者住院费用。截至去年年底，我市医
疗机构纳入临床路径的病种数有100多
种，有效提高了诊疗行为透明度，控制了
患者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三是强化医
疗质控工作。2015年，我市建立市级质
控中心26个；建立县级质控组织49个，
聘请了市级医疗质控专家397名，开展
了临床用血、院感等16个专业的专项质
控督导，检查相关科室500余次，提升了
全市医护质量水平，有效降低了医疗风
险。四是我市积极推广中医诊疗，2015
年，我市顺利创建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
作先进单位。通过创建，现我市七个县市
区全部创建成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
单位；有两家综合医院创建为全国综合
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98％以上的
乡镇卫生院和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设置了中医药综合服务区；96%的村
卫生站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全市农村和
社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率达96%以
上，达州群众已基本能够在家门口享受
简、便、验、廉中医药服务。五是开展乡村
医生签约服务试点。我市从2012年通川
区实施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以
来，2015年实现了7个县市区全覆盖。
宣汉县结合工作实际，探索了“3+�”团
队契约服务模式，通过建立以乡镇卫生
院执业医师、公卫人员、护理人员和若干
村医组成的"3+x"团队，负担起辖区居
民健康管理责任，使城乡居民与乡村（社
区）医生建立起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为
辖区居民提供了方便、快捷、优质的基本
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全市乡
村（社区）医生签约服务率达到85.11%。

破除“以药养医” 解读“两孩政策”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朱丰年就卫生计生问题答记者问（上）

公立医院改革如何破除“以药养医”？“单独两孩”政
策落地是否顺利？如何解读“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强
基层以缓解看病难成效如何？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朱丰
年就群众关心的卫生计生热点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
荠菜花。”随着春意渐浓，荠菜、野
葱、折儿根等野菜也纷纷破土而
出。许多达州市民外出踏青时，
忍不住挖些野菜回去尝鲜。更有
一些“吃货”们呼朋唤友，特意寻
野菜于山野中。

□本报记者 孟静 摄影报道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又到春暖花
开时节。近日，记者到达州华康医院采
访时，该院组织相关专家就春季相关预
防知识进行了分题讲解，认为此时正值
各种病源微生物易于生长繁殖和作祟
之际，加之早春的气候多变，昼夜温差、
气压、湿度变化较大，人们或难适应天气
变化，机体不能保持新陈代谢的平衡和
稳定，易导致生理和心理机能的失调因
而致病。这些传染病源易在学校及人群密
集、人员流动性大、空气浑浊的公共场所
发生，因此做好春季预防工作十分重要。

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包括流行性感
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发热、咳
嗽、肺炎等。此类病症具有潜伏期短、传
染性强、传播迅速等特点。临床症状为：
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咽干、咳嗽等，如果
不及时治疗，将会引发其他并发症，严重
影响身体健康，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因
此要正确认识并科学预防。具体为：生活
有规律，保持充分的睡眠，劳逸结合，提
高自身的抵抗力。要保持学习、生活场所

的清洁卫生，教室、宿舍空气流通。在呼
吸道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应减少集会，少
去公共场所。注意衣、食细节。适时增减
衣服，切不可一下子减得太多。合理安排
好饮食，饮食上不宜太过辛辣，太过则助
火气，也不宜过食油腻。要减少对呼吸道
的刺激，如不吸烟、不喝酒，要多饮水，摄
入足够的维生素，宜多食些富含优质蛋
白、糖类及微量元素的食物，如瘦肉、禽
蛋、大枣、蜂蜜和新鲜蔬菜、水果等。

过敏性疾病：春天，大自然生机萌
发、蛰虫苏醒，微生物、花粉等致敏原容
易使过敏体质者产生变态反应，罹患哮
喘、皮炎等。过敏体质者必须注意生活
细节，外出适当涂些防晒剂，衣服、被褥
最好不用羽绒或蚕丝的，减少花粉的吸
入，慎用或忌用某些可能诱发哮喘的药
物，如阿斯匹林、消炎痛等。

春困：春眠不觉晓，春困人恋床。看
到窗外明媚的景色，人们似乎总是一副
懒洋洋的样子，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这
就是“春困”了。“春困”主要与气候、工
作、饮食、睡眠、运动不和谐有关。对于已

“染”上“春困”的人来说，应多到户外活
动，室外空气中的负离子较多，负离子虽

见不到，摸不着，但对我们的机体十分有
益。同时多吃些胡萝卜、白菜、柑橘等含
有大量维生素的食品，摄取足够的蛋白
质，补充人体的精力。对于久坐办公室的
人，亦可适当做头部按摩缓解症状。

抑郁、失眠：春天除了能让人犯困
以外，也能让人失眠。春季由于气温变
化大、气压比较低，人的情绪不稳定，心
情比较压抑，加之周围的物体在这个季
节会发出一种次声波，引起人的内分泌
系统紊乱，导致心理疾病的发生。情绪
波动是正常的，但要善于调节。当发现
情绪郁闷时，在思想上要开朗、豁达，赏
心怡情，切不可使情绪抑郁。保持精神愉
快，笑口常开，笑是
人的健康妙药，它
能促进肌肉和五脏
六腑舒适，能调节
人的情绪，能促进
血液循环、筋骨舒
展、呼吸通畅、气血
平和。人在大笑时，
大脑皮层可以得到
比睡眠时还高三倍
的休息。

专家讲座
达州华康医院协办

春季预防疾病 我们应该注意些啥？
□王成伟 本报记者 李道全

3月3日是第十七
个全国“爱耳日”。当
天上午，市残联、民政
局、教育局、妇联等多
部门在达城中心广场
开展“爱耳日”宣传教
育活动。各县（市、
区）、经开区管委会也
将在当地中心城区或
主要社区，举办“关注
儿童听力健康”活动。

（本 报 记 者
刘欢 摄）爱耳日：关注儿童听力健康

看，我挖的野菜

孙学万 本报记者 何晓丽

达州市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和《四川省人工影响

天气管理办法》等有关条款的规定，达州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将根据我市气候特
点和防灾减灾需要，适时开展人工增雨、消雹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为切实加强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安全管理，有序应对作业中意外事故发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展作业的时段：2016年3月4日—12月31日。
二、作业影响区域：达州市辖区范围。
三、作业武器装备：六五式（单、双管）“三七”高炮、BL-1、WR-1型车载式人工

影响天气专用火箭。
四、作业中出现意外的处理：炮弹、火箭弹发射后因故未在空中爆炸而落到地面

时，发现人员应立即向当地村委会、镇（乡）政府、公安机关或当地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报告，并切实保护好现场，我们将立即派专家前往并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理。任何
人不得随意摆弄、搬运或自行拆卸火箭弹、炮弹，以防发生意外伤人事故。如因私自
摆弄、搬运、自行拆卸火箭弹、炮弹弹头发生安全事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市、县
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不负任何责任，相关部门将作为安全事故严肃处理当事人，依
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五、市、县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
万源市：李佳泰 0818-8616625 15928251678
开江县：朱 平 0818-8222504 13518255449
宣汉县：高国华 0818-5222309 13982817411
大竹县：方国强 0818-6221148 18080111877
渠 县：黄秀君 0818-7322144 13981465290
达川区：陈丕明: 0818-2650750 13558528989
达州市通川区：黄霖鹏 0818-2650648 13982886011
特此公告

达州市人工影响天气指挥部 2016年3月4日

达州金诚拍卖公司拍卖公告
国家AAA级资质企业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6年3月24日
10:00在我公司拍卖厅采用现场与四川
省拍卖行业网络拍卖信息系统同步方式
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1、宣汉县东乡镇“聚城峰
华”12幢23楼6号住房，参考建筑面积
约96.51㎡，拍卖参考价50.38万元。法
院保证金5万元。

2、川SS8253南骏牌轻型厢式货车
一辆，拍卖参考价0.6万元。法院保证金
0.1万元。

3、达县南外镇4-1地块富康综合楼
B幢9号门市，参考建筑面积约61.087
㎡，拍卖参考价33.9405万元。法院保
证金4万元。

以上标的以现状（房屋以主体结构，
不含装修）公开拍卖。标的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公开展示于标的所在
地（2号标的展示于宣汉县明月大桥头汽
修厂内）。拍卖人不承担标的瑕疵担保
责任。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3月23
日16:00前向法院交纳保证金（1、2号标

的 户 名 ：宣 汉 县 人 民 法 院 ，账 户 ：
2317012309100006910，开户行：工行
宣汉衙门口支行；3号标的户名：四川省
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农行
达州达川支行；账号：22-50610104000
0635）并按照拍卖文件规定向我公司交
纳拍卖保证金，于同日17:00前到本公
司办理竞买报名手续。详细信息请查看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rmfysszc.gov.
cn）并向我公司查阅拍卖文件和咨询。

上述标的如有合法的租赁户、当事
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
优先权人请于拍卖会日到场，如参加竞
买请按本公告报名约定时间报名、交纳
保证金、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

联 系 人 ：张 先 生 电 话 ：
400-800-3065 13981486115

网址：达州拍卖网（http://www.dzp
mw.com）

地址：通川区大西街18号工行2楼
2016年3月4日


